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科教信息系统运维项目

遴选公告
国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把医疗继续医学教育作为重点，把推动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提升医疗卫生的服务能力作为重要任务；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科技部《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和科技部《关于印发“科技部实施‘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法’的通知》明确实施“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管理办法，包括项目类型、申报程序、评审标准、经费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旨在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向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益方向发展。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生健康委）为规范提高继续教育的管理质量和水平，加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诊疗水平，于2002年建设了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并推广到全市千余家医疗卫生机构应用；为支持首都地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开展应用性科学研究，培育优势前沿技术，研发基层适宜技术，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建设了北京市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管理系统，并推广到全市各科研卫生机构应用。截至目前，两个系统已平稳运行多年，进入运维阶段。

为保证《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运维项目》和《北京市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管理系统运维项目》运维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工作需要和职责，现面向社会公开遴选该运维项目的承担单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单位
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二、工作任务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
1、项目总体目标

保障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稳定运行，为主管部门和单位领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各单位对继教管理工作，准确填报、生成管理报表，保证继教管理规范、准确。
为市卫生健康委提供12个月ICME系统的运行维护、功能升级、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等服务，为北京市卫生管理及服务机构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2、运维服务内容
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运维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化软件运维服务、应用软件运维服务，具体如下：
（硬件、Oracle数据库由维护商提供）
专项运维

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对继教管理新要求，对系统初始化或新增管理模块需求。根据市卫生健康委要求，对相对应的管理功能模块开发或升级功能模块，例如：线下转线上培训班的管理功能开发、学分授予、类别区分、统计分析等，方便举办方和各级领导对疫情期间培训班的管理。 

日常运维

呼叫中心服务：以热线电话形式提供医疗专业卫生机构、医疗专业卫生人员的业务咨询、简单问题处理等服务（如：旧学分查询、打印等情况）
技术支持：对于呼叫中心不能解决的业务问题、数据问题与操作问题等，服务商运维管理人员向工程师出具派工单，工程师根据派工单及时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
巡检服务：每月例行软件运行状态检查，现场解决问题。
其他运维

远程服务：根据医疗卫生机构要求，如签到设备、客户端数据收集等。
现场服务：对于卫健委及医疗卫生机构要求的临时性工作，不能使用QQ等远程工具处理时，上门服务。
服务地点

根据各医疗卫生专业机构需求可远程、现场服务
上述运维工作要有电子及纸质记录。

北京市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管理系统
1、项目总体目标

保障北京市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管理系统稳定运行，为主管部门和单位领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各单位对科研管理工作，准确填报、科学管理，保证科研管理规范、准确。
为市卫生健康委提供12个月首发系统的运行维护、功能升级、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等服务，为北京市卫生科研管理及服务机构科研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2、运维服务内容
北京市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管理系统运维服务内容主要负责“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申报、评审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服务，保证政府信息系统稳定、安全和可靠运行，并保障信息系统数据安全和信息交换安全及系统的稳定运行。
专项运维

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对科研项目管理新要求，对系统初始化或新增管理模块需求。根据市卫生健康委要求，对相对应的管理功能模块开发或升级功能模块。 

日常运维

呼叫中心服务：以热线电话形式提供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等各类人员的业务咨询、问题处理等服务。
技术支持：对于呼叫中心不能解决的业务问题、数据问题与操作问题等，服务商运维管理人员向工程师出具派工单，工程师根据派工单及时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
巡检服务：每月例行软件运行状态检查，现场解决问题。
其他运维
远程服务：根据科研机构要求，系统页面展示、打印设置等。
现场服务：对于卫健委及科研机构要求的临时性工作，不能使用QQ等远程工具处理时，上门服务。
服务地点

根据各科研机构需求可远程、现场服务。

上述运维工作要有电子及纸质记录。

三、具体要求
（一）承担单位需具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经营许可的法人。承担方能提供2025年1月至今任意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和依法纳税证明，承担方在参加本次遴选活动前三年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承担方不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否则承担方的响应文件将被拒绝，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承担方， 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下的采购活动，承担方需提供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与承担方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信息（格式见附件）。
（二）人力保障

入围公司须为本项目组建稳定的、专业的服务团队，负责本项目运维工作。运维服务团队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技术能力和业务能力以及丰富的项目经验。运维服务团队人员要严格遵守用户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爱岗敬业，能够与客户进行很好的沟通，具有很强的工作责任心和客户服务意识。项目运维过程中需经过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考核认可。

为了保证项目运行维护服务质量，配备运维服务人员必须10人及以上，包括运维项目经理、软件工程师、数据库工程师、系统实施工程师、文档工程师，并且明确相关职责，须具备丰富的卫生信息化项目实施经验。在项目持续期间，由供应商确定专职的技术人员负责本项目的运行保障，由专职的支持人员提供系统使用技术支持，项目经理不得更换，如果需要更换，则必须经建设方的同意。

（三）运维保障。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维护软件系统，需有一支常规技术支持的队伍进行日常的电话、网络、上门服务等多方面的技术支持，以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响应时间要求
接收服务请求和咨询应在5*8 小时工作时间内公司设置由专人负责的热线电话，接听用户的服务请求，并记录事件处理结果；
在非工作时间设置有专人7*24 小时接听的移动电话热线，用于解决用户的技术问题以及接听7*24 小时机房监控人员的机房突发情况汇报；
在系统软件或应用软件部分出现故障时，应在30分钟内给予用户应答，2小时恢复系统运行；
具备提供7*24小时应急响应服务能力，针对信息系统出现的突发应急事件，在30分钟内给予响应，2小时到现场进行解决。
运维记录要求
在供应商开展运行维护服务过程中，需要对系统运维过程中的各类维护信息进行详细记录、分类整理，并作为项目运行维护质量的考核项目提交项目建设方。
服务质量保证。
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相关信息系统运维标准，针对服务的各个环节，有专门的项目质量管理保障，包括完善的项目运维工作流程、运维文档模版和质量记录文档。
（四）应急预案。

提供应急保障维护及容灾备份管理。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一旦出现紧急重大问题，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需要启动售后服务紧急预案，以保证系统的正常进行。
四、申报和评审事宜
（一）申报期限：2025年5月9日—2025年5月15日。
（二）下载材料：申请单位可登录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s://wjw.beijing.gov.cn/）或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phic.org.cn/）下载《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投标供应商之间应不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的书面声明》、《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表》。
（三）填写材料：申请材料填写内容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
（四）提交材料：申请单位应在2025年5月15日17:00以前将盖章的《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及商务技术文档电子扫描件提交至：xxzxcgb@wjw.beijing.gov.cn。

（五）组织评审：申请单位携带盖章的《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投标供应商之间应不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的书面声明》、《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表》以及响应服务内容的商务和技术文档纸质版（以上材料装订成一册），共三份并密封，参加专家遴选评审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将组织评审小组，从项目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创新性和可行性，项目团队实力和工作经验基础等方面，对申请单位的申请书进行评估，择优遴选1家项目承担单位。具体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六）结果公示：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网站予以公示。
五、项目经费
（一）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项目经费不得超过40 万元。(最终金额以财政批复为准)

（二）北京市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管理系统项目经费不得超过9.95 万元。(最终金额以财政批复为准)
六、联系方式
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联系人：姜冰

联系电话：55532285

附件：《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投标供应商之间应不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的书面声明》、《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表》
